
父亲以“爱”为名

家暴致子瘀伤引发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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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权利”如何落实？ 后续权益保障仍面临困境

推广儿童权益代表人 建立健全涉家暴案“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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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纸上权益” 让伤口“被看见”
上海府院联动建立健全涉家暴“绿色通道”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爸爸动不动打我， 希望与妈妈生活， 不想见他！” 夫妻二人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矛盾频

发， 父亲以孩子习惯不佳、 做事拖拉为由多次打骂， 致彬彬 （化名） 脸部淤伤。 近期， 普

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涉未成年人家暴案件。

涉未成年人家暴案件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关注。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实施九周年。 随着我国司法文明的不断进步， “涉未成年人家庭暴力” 的内涵和外延不断

拓展。

近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与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共同签署 《关于加强反家庭暴力工作

的合作协议》， 并发布相关实施意见及“维护家庭权益优秀案例”。

机制建立的背后有何用意？ 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及困境？ 带着一系列问题， 记者昨天采

访了法官、 专家， 听他们讲述涉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司法实践中的困境及解决方案。

普陀区人民法院此前办理

过一起案件， 原告赵某 （女）

与被告李某（男） 婚后育有一

子名彬彬， 二人在子女教育问

题上矛盾频发。 李某以孩子习

惯不佳、 做事拖拉为由多次打

骂， 致彬彬脸部淤伤就医。

2024 年 7 月， 赵某带孩子离

家分居， 8 月诉至法院请求离

婚并主张直接抚养婚生子。 鉴

于彬彬已满十周岁， 法院委托

青少年社工征询其意愿， 彬彬

表示父亲动不动打他， 希望与

母亲生活， 不想见父亲。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李

某作为父亲在日常管理教育子

女过程中存在不当责罚孩子的

行为， 属于不正确实施家庭教

育， 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情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家庭教育促进法》 发出《家庭

教育指导令》， 责令李某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定期至上

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某工作站接受为期 2 个月的家

庭教育指导。 同步制订了精细

的家庭教育指导计划， 包括每

周访谈、 亲子沟通与情绪管理

辅导、 组织家庭会议等， 并要

求母亲配合修复亲子关系。 指

导过程中， 李某逐步认识到自

身教育理念及方式问题， 接纳

孩子随母亲生活的抚养安排。

就李某担心的探望问题， 社工

组织专门探望并现场陪同指

导， 有效化解了父子隔阂。

在法院主持下， 原、 被告

自愿调解离婚， 约定彬彬随赵

某共同生活， 李某一次性支付

抚养费十万元并于每月第一、

第三周的周六探望彬彬， 赵某

应予配合。 后李某向法官寄来

感谢信， 称其与孩子相处融

洽， 未来将努力与孩子建立朋

友般的关系。

“本案中父亲对孩子有过

高的期待， 以‘爱’ 为名， 对

孩子的行为表现有不满时便会

进行打骂， 这类情形在一些家

庭中比较常见。” 该案承办法

官、 普陀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

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夏艳告

诉记者， 有些家长会使用戒

尺、 或者直接敲打脑袋， 在他

们的认知里， 这并不属于家

暴， 而是“为孩子好” 的体

现。 “但实际上， 有可能已经

构成了违法行为。” 夏艳说道。

“当认定行为属于家暴后，

如何来为妇女儿童真正去保障

后续， 从而杜绝家暴。” 夏艳

向记者坦言， “包括经济条件

限制、 寻求司法保护的难度，

以及如何为受害者创造一个

安全的生活环境等问题。 这

是涉未成年人家暴案中， 妇

女儿童权益保护所面临的一

大难点。”

对此， 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庭副庭长曹艳梅深表赞同。 在

她看来，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是

全社会的工程。 她表示： “司

法判决书出来后， 能否真正将

‘纸上权利’ 落到实处， 社会

协同机制尚不健全， 这也是值

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北京植德（上海） 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桂芳芳律师与记者

分享了这样一起案例： 曾经遇

到一个被父亲频繁殴打的小女

孩， 尽管外公外婆和阿姨寻求

帮助， 但由于母亲与父亲站在

同一立场， 爷爷奶奶因担心失

去赡养而不敢发声， 加之缺乏

充分证据， 使得案件难以推

进。

桂芳芳坦言， 发生在家庭

内部的暴力案件往往在调查和

取证上存在困难， 特别是在监护

人作为施暴者的情况下， 孩子因

恐惧而不敢反抗或举报。

桂芳芳告诉记者， 目前司法

实践中涉未成年人家暴案例主要

分为两种情况： 一类是家庭内部

的轻微家暴， 往往未向外界求

助； 二是严重家暴， 这类案件往

往由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向第三

方等社会机构求助， 但更多的是

受害者及其家属因担忧后果而不

敢公开。 “虽然在上海此类案件

数量不多且严重程度有限， 但存

在许多未被发现的案件。” 桂芳

芳说道。

涉未成年人家庭暴力案件

如何得到有效预防和治理， 成

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近期，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与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举行

“筑爱家庭 护航未来” 维护

家庭权益专题活动， 共同签署

《关于加强反家庭暴力工作的

合作协议》， 并发布 《关于加

强反家庭暴力联动协作工作机

制的实施意见》。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王光贤表示， 为了深化反家

暴协作、 助力上海妇女儿童事

业高质量发展， 需坚持同向发

力， 共同推动合作机制落地见

效。 “坚持零容忍打击侵害妇

女儿童犯罪。”

而针对涉未成年人家暴案

中取证难的现象， 《实施意

见》 提出， 人民法院可通过调

查令、 家事调查等机制， 加大

调查取证力度。

记者注意到 ， 去年 12

月， 公安部、 中央政法委、

最高人民法院、 教育部、 民

政部、 司法部、 国家卫生健

康委、 全国妇联、 国务院妇

儿工委办联合印发 《关于加

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

施的意见》。

针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家

庭暴力证据标准等问题， 该

《意见》 明确了公安机关认定

家庭暴力事实可以适用的辅

证类型， 包括记录家庭暴力

发生过程的视听资料， 家庭

暴力相关电话录音、 短信、

即时通讯信息、 电子邮件等

电子数据， 亲友、 邻居等证

人的证言， 当事人未成年子

女所作的与其年龄、 智力相

适应的证言， 加害人曾出具

的悔过书或者保证书， 伤情

鉴定意见， 医疗机构的诊疗

记录， 相关部门单位收到的

家庭暴力投诉、 反映或者求

助记录等 8 类证据。

同时， 《实施意见》 明确

强化联防联动， 实现涉家暴纠

纷早发现、 快响应、 妥处置。

如建立健全涉家庭暴力案件

“绿色通道”， 推进人身安全保

护令等案件快速立案、 快速审

理、 高效执行。 此外， 人民法

院和妇联可积极探索引入儿童

权益代表人等创新机制， 帮助、

支持和保障未成年受害人维护

合法权益。

“上海三级法院早在 2017 年

就探索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 司

法实践中也在不断尝试。 目前法

院委托青少年社工， 或者律师代

表等成为儿童诉讼中权益保护人

的成功案例不在少数。” 曹艳梅

表示， “我个人觉得， 在未来，

儿童权益保护人机制的引入和完

善是司法实践的一个发展趋势，

这是值得大力支持和不断深化

的。”

“无论是儿童权益保护还是

人身安全保护令， 都是为了保护

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对于受害者而言， 桂芳芳建议，

在面临紧迫情况时， 首要任务是

确保受害者脱离危险环境， 之后

再考虑通过更换监护人或其他方

式维护其权益。AI生图


